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中港 60516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密志春 密志春

电话 0575-83122625 0575-83122625

办公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电子信箱 xzg1129@163.com xzg1129@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53,789,079.35 1,364,705,804.95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69,860,881.07 1,139,789,793.12 -6.1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79,546,859.55 330,880,797.78 4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0,228,937.95 59,583,299.04 1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691,266.52 59,338,645.52 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1,753,273.77 64,756,882.78 72.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0 9.55 减少3.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9 -5.2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69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74.67 299,021,050 299,021,050 无 0

深圳平安天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55 14,226,500 14,226,500 无 0

晋商财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0.71 2,845,300 2,845,300 无 0

黄华

境内自然

人

0.38 1,508,897 无 0

杨菁

境内自然

人

0.36 1,422,650 1,422,650 无 0

欧娜

境内自然

人

0.36 1,422,650 1,422,650 无 0

嘉兴煜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0.36 1,422,650 1,422,650 无 0

陈壮伟

境内自然

人

0.33 1,340,800 无 0

湖南金证投资咨询顾问有限公

司－金证喜洋洋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7 1,067,407 无 0

湖南金牛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21 843,385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平安天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

安天煜” ） 和嘉兴煜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兴煜港”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平安天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平

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智” ）；嘉兴煜港系根

据平安财智《平财发〔2016〕4号———跟投管理制度（1.0版，2016

年）》由平安财智及其时任员工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执行事务合

伙人亦为平安财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162� �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2-025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8月26日10时在公

司会议室（现场）和线上视频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通

知于2022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

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谢百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3项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和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

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8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三、备查文件

1、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2-026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2年 08月26日11:00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 （现场） 召开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赵昱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三项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

会议之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有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公司2022年半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无异议。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能进一步提高闲置自

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响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决

策、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7）。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5162� � �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2-027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总经理在额

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组织实施。 具体情况如下：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标

为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充分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投资产品品种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存

单、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三）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 签署相关文件等事

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投资额度及期限

本次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但并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

到宏观经济、市场波动等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公司财务部

门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

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的

发展，通过进行保本型短期理财，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四、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2022年8月26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 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

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该事项

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意见

2022年8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能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响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的决策、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上网公告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渝三峡A 股票代码 0005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蒋伟

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2号附5号隆鑫国际写字楼17楼

电话 023-61525006

电子信箱 sxyljw@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3,453,978.15 235,059,504.86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022,557.84 47,969,844.67 6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9,048,387.27 41,231,127.62 9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15,188.37 18,681,430.92 -6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1 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1 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3% 3.93% 2.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60,778,942.11 1,606,956,796.46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3,213,802.51 1,263,827,071.23 5.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8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生命科

技与新材料

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55% 175,808,982 质押

87,904,

491

徐锡娟 境内自然人 1.05% 4,560,000

林尚德 境内自然人 0.46% 2,000,000

肖国 境内自然人 0.46% 2,000,000

凌朝明 境内自然人 0.38% 1,667,608

郦丽 境内自然人 0.37% 1,619,200

姜鑫刚 境内自然人 0.36% 1,548,100

周金 境内自然人 0.33% 1,438,200

李春福 境内自然人 0.26% 1,138,00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

NATION-

AL�PLC.

境外法人 0.26% 1,128,8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未知社

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徐锡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560,000股，合计持有4,560,000股；公司股东肖国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0,000

股，合计持有2,000,000股；公司股东凌朝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67,608股，合计持有1,667,608股；公司

股东郦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00股外，还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18,900股，合计持有1,619,200股；公司股东姜鑫刚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48,100

股，合计持有1,548,100股；公司股东周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38,200股，合计持有1,438,2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2年1月收到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重庆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7日发布的《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2、公司董监高变更:(1)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3月收到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杜铭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杜铭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及董事会战略与风险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内部

控制建设与实施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于2022年3月召开了十三届四次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向青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3月17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2)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3月收到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向青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向青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职务，辞去上述相关职务后继续在公司任职。 公司九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聘任向青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郭志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发布的《关于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3)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3

月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魏雪峰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魏雪峰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

会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相关职务后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公司九届十四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经公司控股股东提名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慎核

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勇先生、吴崎先生、袁富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相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发布的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增补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06。 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李勇先生、袁富强先生、吴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发布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3、公司与遵义市侨盛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侨欣世家” 房产仲裁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

年度报告，报告期公司委派专人与律师去当地与政府相关部门、房产所在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及业主委员会共

同协商解决遵义房产相关事宜，目前正在完善相关手续。 公司2021年已采取措施拟获得车库管理权和办理产

权证，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采取措施获得车库管理权，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2022年1月，重庆市仲裁委员

会作出裁决，要求遵义市侨盛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647.73万元并返还“侨欣世家”

中庭负一层和负二层房屋（车库），现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公司将持续跟进，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4、公司2018年1月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四川渝三峡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渝三峡” ）注册

资本金5,000万元已全部到位。 四川渝三峡年产3万吨水性工业涂料及高固含油性涂料项目位于四川省天府

新区青龙工业园，设计产能为3万吨，一期项目为1.5万吨，主导产品为石墨烯重防腐涂料，高固含丙烯酸聚氨

酯涂料、高固含环氧涂料、水性工业涂料、水性木器涂料等。 年产3万吨水性工业涂料及高固含油性涂料项目

的一期项目（1.5万吨）于2021年3月完成全部土建和安装工程。 该项目废水和废气治理采用先进的工艺及设

备，排放指标按优于国家和地方标准进行设计，能确保项目安全环保稳定运行。 四川渝三峡生产效率较高，能

够满足油漆涂料市场销售的产能需求。 该项目已通过规划、消防、建筑质量、安全、环保等专项验收，取得各项

行政审批手续。 四川渝三峡于2021年8月取得排污许可证、于2022年6月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该项目已正式

投产，产品已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 四川渝三峡存在油漆涂料行情波动、生产线的磨

合、产品销售价格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经营风险，同时项目生产装置的稳定性有待于观察和不断提升，以及生

产可能面临潜在的安全环保风险，亦有可能面临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5、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市国土局、市经信委和成都市龙泉驿区政府规划要求，成都市工业项目均按城

市规划进入工业集中发展区，城区老工业区已基本完成搬迁改造，目前尚余少数老工业企业未搬迁，既影响

城市形象，又制约旧城改造，为加快城区老工业企业的搬迁改造步伐，有序推进旧城和棚户区改造，政府鼓励

工业企业搬迁改造、规范工业企业自主改造。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渝三峡油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渝

三峡”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工业园区螺丝路82号，属于政府要求搬迁改造范围，由于西河片区

规划调整，成都渝三峡将不能继续在此开展生产经营。 成都渝三峡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于2021年7月22日届满

到期，按照地方政府号召和规划调整，公司在生产和环保许可有效期内对成都渝三峡的生产业务逐步实施停

产，并已于2021年7月20日停止生产。 该公司人员安置等工作已完成，成都渝三峡未完订单、合同相关产品交

付、技术服务已由四川渝三峡承接。 后续将进行土壤调查和相关资产处置等工作。 成都渝三峡的产能已全部

置换到四川渝三峡，保证了公司在四川地区产能的有效衔接。 根据目前四川渝三峡生产情况，同时根据重庆

生产基地的产能情况，公司完全能确保产品市场供应，满足市场需求，成都渝三峡停产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进一步整合和拓展市场，充分发挥渝三峡在四川地区的桥头堡

作用。

6、公司2017年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公司持股比例33%。 新疆信汇峡于2021年4月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装置运行平稳，已生产出合格产品，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新疆信汇峡

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4.54亿元、净利润2.56亿元。

(1)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八届十二次监事会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为参股公

司新疆信汇峡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1.98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3-5年，新疆信汇

峡其余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拟为新疆信汇峡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9月27日发布的《关于拟为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42。公司于2019年3月对新疆信汇峡提供4,074万元担保，剩余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5,726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发布的《对外担保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公司于2019年9月对新疆

信汇峡提供5,361万元担保，剩余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365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4日发布的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公司于2019年11月对新疆信汇峡提供4,950万元担保（以银行贷

款划入主合同约定的账户之日起计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发布的《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6，银行于2019年11月发放贷款5,000万元、于2020年1月发放贷款1亿元；公司于2021年12

月对新疆信汇峡提供4,950万元担保（以银行贷款划入主合同约定的账户之日起计算），剩余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465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发布的《对外担保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银行

于2021年12月发放贷款10,000万元、于2022年1月发放贷款5,000万元。 截至2022年3月，公司前期对新疆信

汇峡提供的担保额度已基本用 完，同时新疆信汇峡陆续偿还到期债务并解除公司相应担保责任。 经公司九

届十五次董事会、九届十四次监事会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为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融资提供

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1.98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3-5年，新疆信汇峡其余股东按各自出资

比例拟为新疆信汇峡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发布的《关于

拟为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截止2022年

6月30日，新疆信汇峡按期归还融资金额后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4,785万元。 2020年8月新疆信汇峡针对前述

实际担保余额，用10,728万元的在建项目中的机器设备以抵押的方式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范围为公司

向新疆信汇峡提供的连带担保责任，并已办理完毕动产抵押登记手续。

(2)公司九届五次董事会、九届五次监事会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新

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三方股东共同将前期对新疆信

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为8,940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发布的《关于向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于2020年8月13日发布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新疆信汇峡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归还全部财务资助款项8,940万元，

2021年12月15日，新疆信汇峡归还了部分财务资助本金3,990万元，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每季度

按时足额收取了财务资助利息，本次归还后公司对新疆信汇峡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4,950万元。 公司九届

十三次董事会、九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三方股东共同将前期对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展

期至2022年12月31日，其中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为4,95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2日

发布的《关于向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1）。 2022年6月29日，新疆信汇峡归还了部分财务资助本金1,650万元，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

协议》每季度按时足额收取了财务资助利息，本次归还后公司对新疆信汇峡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3,300万

元。

7、2022年第一季度，北陆药业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645股，转股后，北陆药业总数由492,717,587股变更

为492,718,232股，具体详见北陆药业于2022年4月1日发布的《关于 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2022年第二季度，北陆药业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930股，转股后，北陆药

业总数由492,718,232股变更为492,719,162股，具体详见北陆药业于2022年7月1日发布的《关于 2022� 年

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6）。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持有北陆药业

40,464,500股，持股比例为8.21%。

8、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八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认缴出资4,800万元与重庆点石化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化医新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嘉兴化医新材

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于2019年4月27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公司于2019年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1,252.20万元，于2020年按出资比例缴

纳投资款2,087万元，于2021年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1,460.80万元，合计缴纳出资款4,800万元。 截至2022

年6月30日，嘉兴化医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投资重庆聚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润生

药业有限公司、重庆九橡化大橡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派迈新材料（成都）有限

责任公司5个项目，其中对重庆聚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500万元、对重庆九橡化大橡胶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4,000万元、对重庆润生药业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对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投资2,500

万元、对派迈新材料（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50万元。 嘉兴化医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1年1月退出重庆润生药业有限公司项目，本次项目退出金额合计2,224.89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获

得467.24万元，其中实缴本金417.40万元、投资收益49.84万元。

9、2015年6月23日，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议案》，公

司与济南嘉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合

同》，以自有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优先级B类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

月24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 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经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审批，于2015年7月1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证明》（备案编码：S63330）,该产品共计募集资金1.2亿元，其中包括7,000万元A类份额、2,000万元B类份

额、3,000万元C类份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该基金于2018年6月27日起进入清算期，由管理人济南

嘉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综合托管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组成清算小

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经过清算后，公司已收回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全部本金2,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发布的 《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11。公司参与该基金的最终收益情况需待该基金资产分配完成和清算完成后方可确定，基金清算最终

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后续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伟林

202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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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九届十七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 （九届十七次） 董事会于2022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2年8月15日以书面通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

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张伟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

险持续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本议案关联董事涂伟毅先生、李勇先生、袁富强先生、吴崎先生、向青女士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1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及深交所2022年1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同步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1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

理制度》及深交所2022年1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同步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4月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及深交所2022年1月发

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同步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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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九届十六次）监事会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 （九届十六次） 监事会于2022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2年8月15日以书面通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万汝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专项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

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张江高科 6008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凯 沈定立

电话 021-38959000 021-389590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560号8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560号8层

电子信箱 investors@600895.com investors@600895.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7,455,659,919.58 37,251,343,771.68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806,089,770.24 10,893,428,287.93 -0.8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41,293,070.18 1,475,030,356.79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777,284.04 1,702,119,416.08 -9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37,719.12 1,703,752,547.65 -98.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50,845,744.37 -1,196,611,983.42 2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14.63 减少14.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1.10 -9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1.10 -99.0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2,59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50.75 786,036,6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9 40,120,59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 23,887,861 0 无 0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9,320,016 0 无 0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8,047,035 0 无 0

刘振伟 境内自然人 0.43 6,728,572 0 无 0

厉瞬敏 境内自然人 0.24 3,682,183 0 无 0

姜琪 境内自然人 0.22 3,444,464 0 无 0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2 3,432,046 0 无 0

郑志勇 境内自然人 0.16 2,463,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

19张江01 155836 2019/11/7 2024/11/11 7.65 3.6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0张江01 160399 2020/1/10 2025/1/14 3.7 3.4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

发行创新创业绿色专项公

司债券

G21张江1 188126 2021/5/21 2026/5/25 10.8 3.68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1张江01 188405 2021/7/15 2026/7/19 10 3.2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1张江02 188406 2021/7/15 2026/7/19 5 3.49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1张江03 188888 2021/10/18 2026/10/20 5 3.37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20 张 江 高 科

MTN001

102000694 2020/4/14 2023/4/16 10 2.55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20 张 江 高 科

MTN002

102001979 2020/10/22 2023/10/26 10 3.7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21 张 江 高 科

MTN001

102101407 2021/7/26 2024/7/28 10 3.17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21 张 江 高 科

MTN002

102102206 2021/11/1 2024/11/3 8 3.18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

三期中期票据

21 张 江 高 科

MTN003

102102300 2021/11/11 2024/11/15 8 3.16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22 张 江 高 科

MTN001

102280285 2022/2/16 2025/2/18 7 2.92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2 张 江 高 科

SCP004

012281803 2022/5/10 2022/11/8 8 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1.50 61.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94 10.0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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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8月26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5名，实际参加董事5名。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会全体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2022年半年度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支持企业抗击疫情提高减免园区企业租金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新增聘任徐顾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附：副总经理简历

徐顾鑫，男，1975年9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市第四建筑有限公司第六项经部副主任工程师、项目工程师、上海浦东现代

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规划建设部副经理、 上海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副经

理、本公司产业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项目开发部副总经理、工程总监兼项目开发一部、前

期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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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支持企业抗击疫情提高减免园区

企业租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八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减免园区小微企业租金的

议案》，根据上海国资委等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

屋租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文件精神，公司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国有企业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的主体责任，通过减免园区小微企业租金，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帮助园区企业

主动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 根据原租金减免标准，租金减免安排涉及公司2022年

营业收入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对公司2022年归母净利润的影响不超过人民币9,3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14号《关于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减免园区小微企业租金的

公告》）。

一、本次减免租金的安排

近日，公司收到浦东新区国资委印发的《浦东新区加快经济恢复迈出引领区建设更快

步伐实施方案》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稳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将超过小微企业认定标

准的餐饮连锁、部分“民办非企业” 纳入2022年租金减免范围。 其中注册地为浦东新区的

餐饮连锁与部分“民办非企业” 的减免标准与之前公布的小微企业租金减免标准一致。 不

符合小微认定的商业企业及注册地不在浦东新区的餐饮连锁，则参照周边国资企业的减免

标准———以“一事一议” 的方式提供一定的租金减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企业抗

击疫提高减免园区企业租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减免租金安排。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减免

租金的安排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减免租金安排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减免租金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最新的租金减免方案，公司重新框算了对租金减免对象的免租金额，租金减免安

排涉及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预计至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 对公司 2022�年归母净利润的

影响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

上述租金减免安排对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

据，仅为投资者了解租金减免安排对公司的影响所用，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本次公司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减免租金安排，既是响应政府号召，帮助

企业客户坚定信心，持续经营和发展，又是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有利于

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和影响力，有利于推动企业客户和本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此次减免

租金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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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

露》要求，现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季

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1.� 2022年1--6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

2.� 2022年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无新开工和竣工项目。

3.� 2022年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95万平方米；实现合同销售金

额9.47亿元，同比减少12.66%。 公司2022年4--6月未实现房地产销售。

4.� 2022年6月末，公司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35.73万平方米。 2022年1--6月公司房地产

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3.86亿元，同比减少0.37%。

其中2022年4--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1.65亿元，同比减少18.29%。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谨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2/8/27

星期六

B085

Disclosure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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